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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
的 內 容 概 不 負 責 ，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並 表 明
不 會 就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或 因 依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
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

*

(於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註 冊 成 立 的 中 外 合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)
(股 份 代 號 ： 5 6 8 )

補充公告
須予披露交易
債務支付協議

茲 題 述 ( i )山 東 墨 龍 石 油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（「 本 公 司 」）日 期 為 二
零 二 五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的 公 告 （ 「 該 公 告 」 ） ； 及 ( i i )本 公 司 日
期 為 二 零 二 五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通 函 ，內 容 有 關 債 務 支 付 協 議 及
其 項 下 擬 進 行 的 交 易 。除 非 文 義 另 有 所 指 ，本 公 告 所 用 詞 彙 與 該 公
告 所 界 定 者 具 有 相 同 涵 義 。

估值

誠 如 該 公 告 所 披 露 ，代 價 乃 由 本 公 司 與 蔬 菜 批 發 公 司 經 參 考（ 其 中
包 括 ）根 據 估 值 師 所 編 製 的 物 業 估 值 報 告 ，該 土 地（ 連 同 豎 立 在 該
土 地 上 的 房 屋 及 建 築 物 及 機 器 設 備 ） 於 二 零 二 五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
（ 「 評 估 基 準 日 」 ） 之 估 值 人 民 幣 36 1 , 8 5 0 , 2 0 0 元 後 ， 按 公 平 原 則
磋 商 而 釐 定 。

本 公 司 希 望 就 該 土 地（ 連 同 豎 立 在 該 土 地 上 的 房 屋 及 建 築 物 及 機 器
設 備 ） 的 估 價 提 供 進 一 步 資 料 。

土 地 使 用 權

基 準 地 價 係 數 修 正 法

誠 如 該 公 告 所 述 ， 基 準 地 價 係 數 修 正 法 採 用 的 計 算 公 式 如 下 ：

土 地 地 價 = S x K1 x K2 x K3 x ( 1 + ΣK ) ± K4



2

詳 情 如 下 ：

S — 基 準 地 價
K1 — 宗 地 日 期 修 正 係 數
K2 — 宗 地 使 用 年 限 修 正 係 數
K3 — 容 積 率 修 正 係 數
K4 — 開 發 程 度 修 正 值
ΣK — 影 響 地 價 區 域 因 素 與 個 別 因 素 修 正 係 數 之 和

1 . 根 據《 20 2 3 年 度 壽 光 市 城 鎮 國 有 土 地 級 別 與 基 準 地 價 應 用 技
術 手 冊 》，該 土 地 位 於 壽 光 市 城 區 I 級 工 業 用 地 覆 蓋 範 圍 內 ，
該 級 別 基 準 地 價 S=人 民 幣 51 6 . 0 0 元 /平 方 米 。

2 . 確 定 日 期 因 素 修 正 （ K1） ：

政 府 公 佈 的 土 地 基 準 地 價 評 估 基 準 日 20 2 3 年 01 月 01 日 ，該
土 地 評 估 基 準 日 20 2 5 年 1 月 31 日 。 根 據 山 東 省 自 然 資 源 廳
資 料 ， 20 2 5 年 一 季 度 的 地 價 水 準 尚 未 公 佈 ，因 該 地 區 地 價 波
動 不 大 ，故 基 準 日 參 考 20 2 3 年 四 季 度 資 料 。通 過 測 算 ，基 準
地 價 到 評 估 基 準 日 的 價 格 指 數 K1 為 1 . 0 0 6 3。

3 . 確 定 土 地 使 用 權 年 期 修 正 係 數 （ K2）

基 準 地 價 工 業 用 地 法 定 最 高 出 讓 年 限 為 50 年 ，該 土 地 的 土 地
尚 可 使 用 年 限 為 30 . 8 5 年 ， 取 土 地 還 原 利 率 為 5 . 5 0%， 則 土
地 使 用 年 期 修 正 係 數 為 ：

K2 = [ 1 - 1 / ( 1 + r ) n ] / [ 1 - 1 / ( 1 + r )m ]

其 中 ：

K2 —使 用 年 限 修 正 係 數 ；
r —土 地 還 原 率 5 . 5 0%；
m —基 準 地 價 內 涵 土 地 使 用 年 限 ；
n —待 估 宗 地 尚 可 使 用 年 限

K2 = [ 1 - ( 1 + 5 . 5 0% ) ^ 3 0 . 8 5 ] / [ 1 - ( 1 + 5 . 5 0% ) / ^ 5 0 ] = 0 . 8 6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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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確 定 土 地 容 積 率 修 正 係 數 （ K3）

根 據 基 準 地 價 ， 工 業 用 地 對 容 積 率 敏 感 性 較 弱 ， 不 考 慮 容 積
率 對 地 價 的 影 響 ， 故 K3= 1。

5 . 開 發 程 度 修 正 （ K4）

根 據《 20 2 3 年 度 壽 光 市 城 鎮 國 有 土 地 級 別 與 基 準 地 價 應 用 技
術 手 冊 》 ， 評 估 物 件 所 在 片 區 級 別 平 均 土 地 開 發 程 度 為 宗 地
外 五 通 一 平 （ 包 括 供 水 、 排 水 、 通 路 、 供 電 、 通 訊 及 場 地 平
整 ），該 土 地 開 發 程 度 為 七 通 一 平（ 包 括 供 水 、排 水 、通 路 、
供 電 、 通 訊 、 供 暖 、 供 氣 及 場 地 平 整 ） 。

土 地 開 發 費 用 表

通 平 項 目 通 路 通 電 供 水 排 水

土 地 開 發 費 （ 人 民 幣 元 /平 方 米 ） 3 0 2 0 2 0 1 5
通 平 項 目 通 訊 供 暖 供 氣 場 地 平 整

土 地 開 發 費 （ 人 民 幣 元 /平 方 米 ） 2 0 3 0 3 0 1 5

故 K4 = 人 民 幣 60 元 /平 方 米 。

6 . 因 素 修 正 係 數 是 指 除 容 積 率 、 日 期 、 年 期 、 用 途 之 外 的 其 他
地 價 影 響 因 素 的 綜 合 修 正 係 數 。 根 據 宗 地 各 種 因 素 情 況 確 定
每 種 因 素 的 修 正 係 數 ，使 用 下 面 公 式 測 算 宗 地 因 素 修 正 係 數 ：

因 素 修 正 係 數 =1 +∑Ki

其 中 k i： 第 i 種 因 素 的 修 正 係 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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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 地 修 正 係 數 表

因 素 項 目 評 估 物 件 因 素 說 明 並 評 價
優 劣
程 度

評 定 修
正 係 數

產 業 聚 集 規 模
區 域 企 業 不 連 片 ， 企 業 數 量
一 般 但 距 離 較 近 ， 相 互 無 限
制 ， 設 置 狀 況 一 般

一 般 0 . 0 0%

臨 路 類 型 混 合 型 主 幹 道 一 般 0 . 0 0%

宗 地 行 業 性 質
機 械 、 冶 金 、 化 工 、 食 品 、
醫 藥 、 倉 儲

一 般 0 . 0 0%

工 廠 與 原 料 地 市
場 配 合

較 方 便 較 優 0 . 9 0%

對 外 交 通 便 利 度
距 主 要 交 通 節 點 較 遠 ， 但 交
通 方 便

一 般 0 . 0 0%

供 水 狀 況 二 十 四 小 時 不 停 水 優 1 . 3 5%
排 水 狀 況 通 暢 優 1 . 0 5%

宗 地 面 積
面 積 適 中 ， 對 土 地 利 用 極 為
有 利

優 0 . 9 0%

宗 地 形 狀
形 狀 規 則 ,對 土 地 利 用 極 為 有
利

優 0 . 7 5%

地 質 狀 況 好 優 0 . 7 5%
合 計 5 . 7 0%

7 . 用 途 修 正

委 估 宗 地 土 地 用 途 為 工 業 用 地 ， 不 進 行 用 途 修 正 。

地 價 計 算 ：

P=S ×K1× K2× K3× ( 1 +∑ K) ±K4

= 51 6 . 0 0 × 1 . 0 0 6 3 × 0 . 8 6 8 × 1 . 0 0 × ( 1 + 5 . 7 0% ) + 6 0 . 0 0

= 53 6 . 0 0（ 人 民 幣 元 /平 方 米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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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場 法

誠 如 該 公 告 所 述 ， 市 場 法 採 用 的 計 算 公 式 如 下 ：

土 地 地 價 = 比 較 案 例 宗 地 價 格 x 交 易 情 況 修 正 係 數 x 交
易 日 期 修 正 係 數 x 區 域 因 素 修 正 係 數 x 個 別
因 素 修 正 係 數 x 年 期 修 正 係 數

1 . 比 較 案 例 的 選 擇

通 過 調 查 分 析 ，估 值 師 選 擇 了 與 該 土 地 條 件 類 似 三 ( 3 )個 案 例
作 為 該 土 地 的 比 較 案 例 。

2 . 結 合 評 估 物 件 與 比 較 案 例 的 具 體 情 況 ， 估 值 師 選 擇 影 響 該 土
地 地 價 的 主 要 因 素 有 ：

a . 交 易 日 期 ： 距 評 估 基 準 日 遠 近
b . 交 易 情 況 ： 是 否 為 正 常 、 客 觀 、 公 正 的 交 易
c . 交 易 方 式 ： 根 據 不 同 交 易 方 式 進 行 調 整
d . 土 地 使 用 年 限 ：指 自 評 估 基 準 日 起 的 土 地 使 用 有 效 年 限

差 別 修 正
e . 土 地 用 途 ： 根 據 土 地 用 途 進 行 調 整
f . 區 域 因 素 ：主 要 有 產 業 聚 集 度 、交 通 條 件 、區 域 土 地 利

用 方 向 、基 礎 設 施 狀 況 、環 境 條 件 、公 共 配 套 設 施 狀 況
等

g . 個 別 因 素 ：主 要 有 宗 地 規 模（ 平 方 米 ）、宗 地 形 狀 及 可
利 用 程 度 、臨 街 狀 況 、宗 地 規 劃 限 制 、宗 地 水 文 地 質 條
件 等 。

3 . 通 過 調 查 分 析 ，估 值 師 選 擇 了 與 該 土 地 條 件 類 似 的 三 ( 3 )宗 地
作 為 比 較 實 例 。 各 比 較 實 例 的 基 本 情 況 如 下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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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 價 物 件 與 比 較 實 例 基 本 情 況 表

調 查 因

素
估 價 對 象 比 較 實 例 1 比 較 實 例 2 比 較 實 例 3

位 置
壽 光 市 區 北

環 路 北

洛 城 街 道 洛

興 街 以 北 、

永 甯 路 以 東

壽 光 市 洛 城

街 道 洛 興 街

以 北 、永 甯 路

以 東

壽 光 市 金 海

路 以 西 、安 後

街 以 北

土 地 用

途
工 業 工 業 用 地 工 業 用 地 工 業 用 地

宗 地 面

積（ 平 方

米 ）
2 9 7 , 3 2 1 1 , 8 2 4 4 4 , 5 3 3 1 0 , 8 7 2

面 積 內

涵

建 設 用 地 面

積 ， 不 含 代

征 地

建 設 用 地 面

積 ， 不 含 代

征 地

建 設 用 地 面

積 ，不 含 代 征

地

建 設 用 地 面

積 ，不 含 代 征

地

容 積 率 0 . 1 9 1 1 1

土 地 開

發 程 度

七 通 一 平 ：

宗 地 紅 線 外

通 路 、通 電 、

通 信 、 通 上

水 、通 下 水 、

通 氣 、供 熱 ，

宗 地 紅 線 內

場 地 平 整

五 通 一 平 ：

宗 地 紅 線 外

通 路 、通 電 、

通 信 、 通 上

水 、通 下 水 ，

宗 地 紅 線 內

場 地 平 整

五 通 一 平 ：宗

地 紅 線 外 通

路 、通 電 、通

信 、 通 上 水 、

通 下 水 ，宗 地

紅 線 內 場 地

平 整

五 通 一 平 ：宗

地 紅 線 外 通

路 、通 電 、通

信 、 通 上 水 、

通 下 水 ，宗 地

紅 線 內 場 地

平 整

交 易 時

間
2 0 2 5 / 1 / 3 1 2 0 2 3 / 9 / 1 2 2 0 2 3 / 6 / 2 5 2 0 2 3 / 2 / 1

土 地 使

用 年 限

（ 年 ）
3 0 . 7 6 5 0 5 0 5 0

交 易 方

式

設 定 掛 牌 出

讓
掛 牌 出 讓 掛 牌 出 讓 掛 牌 出 讓

交 易 情

況
正 常 正 常 正 常 正 常



7

調 查 因

素
估 價 對 象 比 較 實 例 1 比 較 實 例 2 比 較 實 例 3

付 款 方

式
一 次 性 付 款 一 次 性 付 款 一 次 性 付 款 一 次 性 付 款

貨 幣 和

貨 幣 單

位

人 民 幣 ， 元 人 民 幣 ， 元 人 民 幣 ， 元 人 民 幣 ， 元

交 易 價

格（ 人 民

幣 元 / 平
方 米 ）

待 估 5 0 9 . 8 7 5 0 7 . 0 4 5 3 8 . 0 8

價 格 內

涵
地 面 單 價 地 面 單 價 地 面 單 價 地 面 單 價

資 料 來

源
——

中 國 土 地 市

場 網

中 國 土 地 市

場 網

中 國 土 地 市

場 網

4 . 比 較 因 素 修 正

比 較 因 素 修 正 係 數 表

比 較 因 素
估 價 物 件 與 比 較 實 例

比 較 實 例 1 比 較 實 例 2 比 較 實 例 3

宗 地 位 置

洛 城 街 道 洛

興 街 以 北 、

永 甯 路 以 東

壽 光 市 洛 城

街 道 洛 興 街

以 北 、 永 甯

路 以 東

壽 光 市 金

海 路 以 西 、

安 後 街 以

北

交 易 價 格 [ 樓 面 單 價

（ 人 民 幣 元 /平 方 米 ） ]
5 0 9 . 8 7 5 0 7 . 0 4 5 3 8 . 0 8

交 易 日 期 1 0 0 / 9 9 . 7 9 1 0 0 / 9 9 . 7 9 1 0 0 / 9 9 . 3 7
交 易 情 況 1 0 0 / 1 0 0 1 0 0 / 1 0 0 1 0 0 / 1 0 0
交 易 方 式 1 0 0 / 1 0 0 1 0 0 / 1 0 0 1 0 0 / 1 0 0
土 地 使 用 年 限 （ 年 ） 1 0 0 / 11 5 . 3 4 1 0 0 / 11 5 . 3 4 1 0 0 / 11 5 . 3 4
土 地 用 途 1 0 0 / 1 0 0 1 0 0 / 1 0 0 1 0 0 / 1 0 0
區

域

因

產 業 聚 集 度 1 0 0 / 1 0 0 1 0 0 / 1 0 0 1 0 0 / 1 0 0
交 通 條 件 1 0 0 / 1 0 0 1 0 0 / 1 0 0 1 0 0 / 1 0 0
區 域 土 地 利 用 方 向 1 0 0 / 1 0 0 1 0 0 / 1 0 0 1 0 0 / 1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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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 較 因 素
估 價 物 件 與 比 較 實 例

比 較 實 例 1 比 較 實 例 2 比 較 實 例 3

素 基 礎 設 施 狀 況 1 0 0 / 9 6 1 0 0 / 9 6 1 0 0 / 9 6
環 境 條 件 1 0 0 / 1 0 0 1 0 0 / 1 0 0 1 0 0 / 1 0 0
公 共 配 套 設 施 狀 況 1 0 0 / 1 0 0 1 0 0 / 1 0 0 1 0 0 / 1 0 0

個

別

因

素

宗 地 規 模（ 平 方 米 ） 1 0 0 / 9 8 1 0 0 / 9 8 1 0 0 / 9 8
容 積 率 1 0 0 / 1 0 0 1 0 0 / 1 0 0 1 0 0 / 1 0 0
宗 地 形 狀 及 可 利 用

程 度
1 0 0 / 1 0 0 1 0 0 / 1 0 0 1 0 0 / 1 0 0

臨 街 狀 況 1 0 0 / 9 9 1 0 0 / 9 9 1 0 0 / 9 9
宗 地 規 劃 限 制 1 0 0 / 1 0 0 1 0 0 / 1 0 0 1 0 0 / 1 0 0
宗 地 水 文 地 質 條 件 1 0 0 / 1 0 0 1 0 0 / 1 0 0 1 0 0 / 1 0 0

修 正 係 數 （ ∏） 0 . 9 3 2 8 0 . 9 3 2 8 0 . 9 3 6 8

以 下 是 編 制 比 較 因 素 修 正 係 數 時 參 考 的 主 要 比 較 因 素 說 明 ：

a . 交 易 日 期 的 修 正

測 算 選 取 的 交 易 實 例 的 交 易 日 期 分 別 為 20 2 3 年 9 月 、
20 2 3 年 6 月 及 20 2 3 年 2 月 ，該 土 地 的 評 估 基 準 日 是 20 2 5
年 1 月 31 日 。 根 據 估 值 師 查 詢 《 山 東 省 自 然 資 源 廳 》
公 佈 的 濰 坊 市 20 2 3 年 第 一 、 二 、 三 季 度 工 業 用 地 地 價
水 準 分 別 為 47 6 . 0 0、 47 8 . 0 0、 47 8 . 0 0， 20 2 3 年 第 四 季 度
工 業 用 地 地 價 水 準 為 47 9 . 0 0，20 2 5 年 第 一 季 度 因 濰 坊 市
暫 未 發 佈 ， 因 20 2 4 年 起 ， 山 東 省 自 然 資 源 廳 計 算 的 地
價 內 涵 變 更 ，20 2 5 年 濰 坊 市 工 業 用 地 地 價 水 準 與 以 前 年
度 地 價 水 準 不 再 可 比 ，經 核 實 ，20 2 3 年 四 季 度 至 基 準 日
該 地 區 基 準 地 價 水 準 波 動 不 大 ， 故 20 2 5 年 一 季 度 地 價
水 準 取 20 2 3 年 四 季 度 資 料 。 故 交 易 日 期 指 數 分 別 確 定
為 99 . 7 9、 99 . 7 9、 99 . 3 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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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. 土 地 使 用 年 限 修 正

K= [ 1 - 1 / ( 1 + r )m ] / [ 1 - 1 / ( 1 + r ) n ]

式 中 ：

K－ 土 地 使 用 年 期 修 正 係 數
m－ 待 估 宗 地 剩 餘 使 用 年 限
n－ 可 比 案 例 土 地 剩 餘 使 用 年 期
r－ 土 地 還 原 率

該 土 地 剩 餘 使 用 年 限 為 30 . 7 6 年
所 選 案 例 剩 餘 使 用 年 限 均 為 50 . 0 0 年

c . 區 域 因 素 修 正

根 據 產 業 聚 集 度 、交 通 條 件 、區 域 土 地 利 用 方 向 、基 礎
設 施 狀 況 、環 境 條 件 等 找 出 區 域 因 素 優 劣 造 成 的 減 價 或
增 價 修 正 。

d . 個 別 因 素 修 正

主 要 考 慮 了 宗 地 規 模 、宗 地 形 狀 及 可 利 用 程 度 、臨 街 狀
況 、宗 地 規 劃 限 制 、宗 地 水 文 地 質 條 件 等 因 素 進 行 修 正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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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實 例 修 正 後 的 地 價 計 算

比 較 法 估 價 結 果 確 定

可 比 實 例

比 較 實 例 1 比 較 實 例 2 比 較 實 例 3

洛 城 街 道 洛 興

街 以 北 、 永 甯

路 以 東

壽 光 市 洛 城 街 道

洛 興 街 以 北 、 永

甯 路 以 東

壽 光 市 金 海

路 以 西 、安 後

街 以 北

交 易 價 格 [ 樓
面 單 價（ 元 /平
方 米 ） ]

5 0 9 . 8 7 5 0 7 . 0 4 5 3 8 . 0 8

修 正 係 數 （ ∏） 0 . 9 3 2 8 0 . 9 3 2 8 0 . 9 3 6 8

比 較 價 格 4 7 6 . 0 0 4 7 3 . 0 0 5 0 4 . 0 0

比 准 權 重 1 / 3 1 / 3 1 / 3

地 上 比 較 單 價 4 8 4 . 0 0

評 估 選 用 了 基 準 地 價 修 正 法 和 市 場 比 較 法 進 行 評 估 ，兩 種 方 法 的 評
估 結 果 相 差 不 大 ，估 值 師 選 取 兩 種 評 估 方 法 的 算 術 平 均 值 作 為 最 終
評 估 結 果 。

房 屋 及 建 築 物 及 機 器 設 備

誠 如 該 公 告 所 述 ， 成 本 法 採 用 的 計 算 公 式 如 下 ：

評 估 值 = 重 置 成 本 x 綜 合 成 新 率 x ( 1 +增 值 稅 率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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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 屋 及 建 築 物

1 . 重 置 成 本 的 測 算

重 置 成 本 =建 安 工 程 造 價 +前 期 及 其 他 費 用 +資 金 成 本 -可 抵 扣
增 值 稅

a . 建 安 工 程 造 價 的 確 定

預 決 算 調 整 法 ：對 於 工 程 造 價 資 料 完 整 的 項 目 ，採 用 調
整 決 算 的 方 法 ，以 其 竣 工 決 算 中 的 工 程 量 為 基 礎 ，依 照
當 地 建 築 管 理 部 門 發 佈 的 建 築 工 程 造 價 計 算 程 式 、預 算
定 額 和 費 用 定 額 ，按 評 估 基 準 日 的 人 工 、材 料 價 格 和 取
費 標 準 ， 調 整 計 算 出 被 評 估 建 築 物 的 建 安 工 程 費 。

b . 前 期 及 其 他 費 用 的 計 取

前 期 及 其 他 費 用 ，包 括 當 地 地 方 政 府 規 定 收 取 的 建 設 費
用 及 建 設 單 位 為 建 設 工 程 而 投 入 的 除 建 安 造 價 外 的 其
他 費 用 兩 個 部 分 。

工 程 費 用 或

名 稱
取 費 依 據 計 算 公 式

前 期 費

用

是 否

可 抵

扣 增

值 稅

按 工 程 造 價

計 費

1
建 設 單 位 管

理 費

財 政 部 財

建 [ 2 0 1 6 ]
5 0 4 號

工 程 造 價

*費 率
1 . 1 9% 否

2 工 程 監 理 費 市 場 價
工 程 造 價

*費 率
1 . 6 0% 是

3 環 境 評 價 費 市 場 價
工 程 造 價

*費 率
0 . 1 1% 是

4

項 目 建 議 書

費 及 可 行 性

研 究 費

市 場 價
工 程 造 價

*費 率
0 . 4 0%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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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程 費 用 或

名 稱
取 費 依 據 計 算 公 式

前 期 費

用

是 否

可 抵

扣 增

值 稅

5
勘 察 費 設 計

費
市 場 價

工 程 造 價

*費 率
2 . 7 0% 是

6
招 投 標 代 理

費
市 場 價

工 程 造 價

*費 率
0 . 1 7% 是

小 計 6 . 1 7%

按 建 築 面 積

計 費

1
防 雷 技 術 服

務 費
市 場 價 是

1 . 1 防 雷 裝 置

設 計 技 術 審

查

市 場 價
0 . 1 元 /㎡

* 建 築 面

積
0 . 1 是

1 . 2 防 雷 裝 置

施 工 跟 蹤 檢

測

市 場 價
0 . 9 元 /㎡

* 建 築 面

積

0 . 9 是

2
城 市 基 礎 設

施 配 套 費

關 於 進 一 步

規 範 城 市 基

礎 設 施 配 套

費 徵 收 使 用

管 理 的 通 知

1 5 0 元 /㎡

* 建 築 面

積
1 5 0 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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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程 費 用 或

名 稱
取 費 依 據 計 算 公 式

前 期 費

用

是 否

可 抵

扣 增

值 稅

3
人 防 易 地 建

設 費

山 東 省 發 展

和 改 革 委 員

會 山 東 省 財

政 廳 山 東 省

人 民 防 空 辦

公 室 關 於 重

新 明 確 防 空

地 下 室 易 地

建 設 費 收 費

標 準 等 有 關

問 題 的 通 知

魯 發 改 成 本

〔 2 0 2 1 〕

1 0 7 4 號

金 額 * 建
築 面 積

1 0 8 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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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. 建 設 期 資 金 成 本 的 計 取

資 金 成 本 系 在 建 設 期 內 為 工 程 建 設 所 投 入 資 金 的 貸 款
利 息 ，其 採 用 的 利 率 按 貸 款 市 場 報 價 利 率（ LPR）計 算 ，
工 期 按 建 設 正 常 合 理 週 期 計 算 ， 並 按 均 勻 投 入 考 慮 ：

資 金 成 本 =（ 建 安 綜 合 造 價 +前 期 及 其 他 費 用 ） ×合 理 建
設 工 期 ×貸 款 利 率 × 1 / 2

至 評 估 基 準 日 ，中 國 人 民 銀 行 授 權 全 國 銀 行 間 同 業 拆 借
中 心 公 佈 的 貸 款 市 場 報 價 利 率 （ LPR） ：

時 間 年 利 率 %
一 年 期 以 內 （ 含 一 年 ） 3 . 1
五 年 期 以 上 3 . 6

d . 可 抵 扣 增 值 稅 的 計 算

可 抵 扣 增 值 稅 =稅 前 重 置 建 安 造 價 / 1 . 0 9 × 9%+前 期 及 其
他 費 用 （ 不 含 政 府 收 費 和 建 設 單 位 管 理 費 ） / 1 . 0 6 × 6%

2 . 綜 合 成 新 率 的 測 算

綜 合 成 新 率 的 測 算 ， 一 般 有 兩 種 方 法 ， 即 年 限 法 和 完 損 等 級
打 分 法 。

年 限 法 僅 考 慮 建（ 構 ）築 物 的 “經 濟 使 用 年 限 ”和 “已 使 用 年 限 ”，
對 於 建 （ 構 ） 築 物 的 具 體 現 狀 未 考 慮 ， 故 此 法 計 算 出 的 成 新
率 亦 稱 “理 論 成 新 率 ”；完 損 等 級 打 分 法 則 結 合 建（ 構 ）築 物 的
具 體 情 況 ， 對 建 （ 構 ） 築 物 進 行 實 地 考 查 ， 分 別 打 分 ， 儘 管
在 打 分 上 有 規 定 的 標 準 ， 但 評 估 人 員 往 往 難 以 準 確 地 把 握 。
綜 上 所 述 ， 按 平 均 綜 合 法 確 定 成 新 率 。 現 分 別 說 明 如 下 ：

a . 理 論 成 新 率

理 論 成 新 率 =尚 可 使 用 年 限 /（ 已 使 用 年 限 +尚 可 使 用 年
限 ） × 10 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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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. 勘 察 成 新 率

首 先 將 影 響 房 屋 建 築 物 成 新 率 的 主 要 因 素 按 結 構（ 基 礎 、
牆 體 、承 重 、屋 面 ）、裝 修（ 樓 地 面 、內 外 裝 修 、門 窗 、
頂 棚 ）、設 備 設 施（ 水 衛 、暖 氣 、電 照 ）分 項 ，參 照 建
設 部 “房 屋 完 損 等 級 評 定 標 準 ”的 規 定 ，結 合 現 場 勘 察 實
際 現 狀 確 定 各 分 項 評 估 完 好 值 ，再 根 據 權 重 確 定 勘 察 成
新 率 。

勘 察 成 新 率 =結 構 部 分 打 分 值 ×權 重 ＋ 裝 修 部 分 打 分 值 ×
權 重 ＋ 安 裝 部 分 打 分 值 ×權 重

c . 綜 合 成 新 率

理 論 成 新 率 取 權 重 40 . 0 0%，勘 察 成 新 率 取 權 重 60 . 0 0%。

綜 合 成 新 率 =理 論 成 新 率 × 40 . 0 0%+勘 察 成 新 率 × 60 . 0 0%

房 屋 及 建 築 物 的 估 值 如 下 ：

評 估 價 值 （ 人 民 幣 ）

房 屋 建 築 物 類 合 計 1 9 1 , 4 3 2 , 0 4 6 . 0 0
固 定 資 產 -房 屋 建 築 物 1 5 5 , 9 0 2 , 7 0 0 . 0 0
固 定 資 產 -構 築 物 及 其 他 輔 助 設 施 3 5 , 5 2 9 , 3 4 6 . 0 0

機 器 設 備

1 . 重 置 成 本 的 確 定

重 置 成 本 由 購 置 價 、 運 雜 費 、 安 裝 調 試 費 、 資 金 成 本 和 各 種
稅 費 等 內 容 構 成 。 根 據 不 同 類 型 的 設 備 和 不 同 購 置 方 式 具 體
確 定 重 置 成 本 的 構 成 。

重 置 成 本 =設 備 含 稅 購 置 價 +運 雜 費 +安 調 費 +基 礎 費 +其 他 費
用 +資 金 成 本 － 可 抵 扣 增 值 稅

file:///E:/2012报告/凯力克/新报告/凯力克报告改/凯力克报告/凯力克评估报告/(凯力克）申报表成本法.xls
file:///E:/2012报告/凯力克/新报告/凯力克报告改/凯力克报告/凯力克评估报告/(凯力克）申报表成本法.xls


16

a . 設 備 含 稅 購 置 價

國 產 設 備 重 置 成 本 的 確 定 ：向 設 備 製 造 廠 、經 銷 商 、代
理 商 詢 價 或 在 有 關 價 格 資 料 中 查 詢 現 行 購 置 價 ，根 據 分
析 選 定 的 現 行 市 場 價 格 ，合 理 考 慮 其 運 雜 費 ，安 裝 調 試
費 確 定 。對 大 型 、貴 重 設 備 ，在 上 述 基 礎 上 ，考 慮 建 設
時 期 內 資 金 成 本 和 其 他 必 需 的 中 間 合 理 費 用 等 確 定 重
置 成 本 。

b . 運 雜 費

設 備 運 雜 費 主 要 包 括 運 費 、裝 卸 費 、保 險 費 用 等 ，一 般
以 設 備 購 置 價 為 基 礎 ，考 慮 生 產 廠 家 與 設 備 所 在 地 的 距
離 、設 備 重 量 及 外 形 尺 寸 等 因 素 ，按 不 同 運 雜 費 率 計 取 。

c . 安 裝 調 試 費

根 據 設 備 的 特 點 、重 量 、安 裝 難 易 程 度 ，以 購 置 價 為 基
礎 ，按 不 同 費 率 計 取 安 調 費 用 ，對 無 需 安 調 設 備 以 及 設
備 費 中 已 含 安 調 費 的 則 不 再 重 複 計 算 。

d . 基 礎 費

對 需 要 設 備 基 礎 的 設 備 ，在 與 房 屋 建（ 構 ）築 物 核 算 不
重 複 前 提 下 ，根 據 設 備 實 際 情 況 參 照 評 估 參 數 手 冊 計 取
基 礎 費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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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. 其 他 費 用

其 他 費 用 ：其 他 費 用 包 括 項 目 建 設 管 理 費 、勘 察 設 計 費 、
可 行 性 研 究 費 、環 境 影 響 評 價 費 、工 程 招 標 費 、工 程 監
理 費 等 ，依 據 該 設 備 所 在 地 建 設 工 程 其 他 費 用 標 準 ，結
合 本 身 設 備 特 點 進 行 計 算 ， 計 算 基 礎 為 設 備 的 購 置 價 、
運 雜 費 、 安 調 費 、 基 礎 費 （ 以 上 均 含 稅 ） 之 和 。

因 此 ，基 準 日 前 期 及 其 他 費 用 具 體 計 算 的 項 目 及 相 關 費
率 情 況 清 單 如 下 ：

依 據 費 率 （ 含 稅 ） 是 否 可 抵 扣

1 項 目 建 設 管 理 費 1 . 1 9% 否

2 工 程 監 理 費 1 . 6 0% 是

3
專 案 建 議 書 費 及 可 行

性 研 究 費
0 . 1 1%

是

4 勘 察 費 設 計 費 0 . 4 0% 是

5 招 投 標 代 理 服 務 費 2 . 7 0% 是

6 環 境 影 響 評 價 費 0 . 1 7% 是

小 計 6 . 1 7%

f . 資 金 成 本 的 確 定

資 金 成 本 ：按 合 理 的 建 設 週 期 和 評 估 基 準 日 銀 行 貸 款 利
率 計 算 。

資 金 成 本 =（ 設 備 購 置 價 +運 雜 費 +安 調 費 +基 礎 費 +其 他
費 用 ） ×貸 款 利 率 ×建 設 工 期 × 1 / 2

g . 可 抵 扣 增 值 稅

根 據 財 稅 〔 20 0 8〕 17 0 號 、 財 稅 〔 20 1 3〕 10 6 號 、 財 稅
〔 20 1 6〕 36 號 、 財 政 部 稅 務 總 局 海 關 總 署 公 告 20 1 9
年 第 39 號 等 相 關 財 稅 文 件 ， 評 估 基 準 日 ， 增 值 稅 一 般
納 稅 人 購 進 或 者 自 製 固 定 資 產 發 生 的 進 項 稅 額 ，可 憑 增
值 稅 專 用 發 票 、海 關 進 口 增 值 稅 專 用 繳 款 書 和 運 輸 費 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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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算 單 據 等 從 銷 項 稅 額 中 抵 扣 ， 其 進 項 稅 額 記 入 “應 交
稅 金 一 應 交 增 值 稅 （ 進 項 稅 額 ） ”科 目 。 故 ：

可 抵 扣 增 值 稅 =設 備 購 置 價 × 13% /（ 1+ 1 3%） +（ 運 雜 費 +
安 調 費 +基 礎 費 ） × 9% /（ 1+ 9%） +其 他 費 用 可 抵 稅 金 額

2 . 成 新 率 的 確 定

主 要 機 器 設 備 採 用 綜 合 成 新 率 確 定 ， 一 般 設 備 採 用 年 限 成 新
率 確 定 。

綜 合 成 新 率 =年 限 成 新 率 × 40%+勘 察 成 新 率 × 60%

年 限 成 新 率 =（ 經 濟 使 用 年 限 － 已 使 用 年 限 ） /經 濟 使 用 年 限
× 10 0%

勘 察 成 新 率 ： 運 用 設 備 技 術 鑒 定 評 分 制 ， 將 設 備 的 整 體 和 各
部 位 的 技 術 狀 態 ， 按 設 備 各 組 成 部 分 的 重 要 性 、 複 雜 程 度 和
近 期 檢 測 結 果 或 各 組 成 部 分 價 值 量 大 小 進 行 分 級 並 分 別 評 分 ，
通 過 現 場 觀 察 ， 根 據 設 備 現 時 狀 態 、 實 際 已 使 用 時 間 、 負 荷
率 ， 設 備 的 原 始 製 造 品 質 、 維 護 保 養 狀 況 以 及 設 備 的 工 作 環
境 與 條 件 、 設 備 的 外 觀 及 完 整 性 等 方 面 ， 在 廣 泛 聽 取 設 備 實
際 操 作 人 員 、 維 護 人 員 和 管 理 人 員 意 見 的 基 礎 上 ， 採 取 由 專
家 與 該 廠 工 程 技 術 人 員 共 同 進 行 技 術 鑒 定 來 確 定 其 成 新 率 。

機 器 設 備 的 估 值 如 下 ：

評 估 價 值 （ 人 民 幣 ）

固 定 資 產 -機 器 設 備 5 , 1 3 7 , 4 3 2 . 0 0

評 估 基 準 日

該 土 地（ 連 同 豎 立 在 該 土 地 上 的 房 屋 及 建 築 物 及 機 器 設 備 ）的 評 估
基 準 日 為 二 零 二 五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，而 債 務 支 付 協 議 於 二 零 二 五 年
十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訂 立 。

本 公 司 認 為 由 評 估 基 準 日 至 債 務 支 付 協 議 日 期（ 即 二 零 二 五 年 十 二
月 二 十 九 日 ）之 間 ，並 無 任 何 關 於 該 土 地（ 連 同 豎 立 在 該 土 地 上 的
房 屋 及 建 築 物 及 機 器 設 備 ） 且 會 對 估 值 造 成 具 體 影 響 的 重 大 變 動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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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 及 該 土 地（ 連 同 豎 立 在 該 土 地 上 的 房 屋 及 建 築 物 及 機 器 設 備 ）的
外 部 市 場 環 境 亦 無 出 現 重 大 變 動 。

經 估 值 師 說 明 ：

( i ) 就 採 用 成 本 法 估 值 的 房 屋 及 建 築 物 及 機 器 設 備 而 言 ， 經 考 慮
債 務 支 付 協 議 日 期 （ 即 二 零 二 五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） 的 資 金
成 本 計 取 利 率 及 資 產 成 新 率 後 ， 預 計 價 值 與 評 估 基 準 日 的 估
值 之 間 並 不 會 存 在 重 大 差 距 ； 及

( i i ) 就 採 用 基 準 地 價 修 正 法 和 市 場 比 較 法 估 值 的 土 地 使 用 權 而 言 ，
經 考 慮 ： ( a )市 場 法 選 取 的 三 處 比 較 交 易 案 例 ，截 至 債 務 支 付
協 議 日 期 （ 即 二 零 二 五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） 仍 處 於 三 年 有 效
期 內 ， 且 經 公 開 途 徑 重 新 調 查 該 地 區 也 並 未 發 生 同 類 型 土 地
交 易 ， 因 此 估 值 報 告 中 選 取 的 比 較 交 易 案 例 在 債 務 支 付 協 議
日 期 仍 為 最 新 的 比 較 交 易 案 例 ； 及 ( b ) 基 準 地 價 修 正 法 下 於
債 務 支 付 協 議 日 期 （ 即 二 零 二 五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） 當 地 政
府 未 發 佈 新 版 基 準 地 價 文 件 ， 估 值 報 告 採 用 的 基 準 地 價 文 件
仍 有 效 。 鑒 於 上 述 ， 估 值 師 說 明 ， 即 使 把 評 估 基 準 日 更 新 至
債 務 支 付 協 議 日 期 （ 即 二 零 二 五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） ， 基 本
上 唯 一 的 變 化 考 量 僅 為 土 地 剩 餘 使 用 年 限 的 輕 微 減 少 ， 故 土
地 使 用 權 的 預 計 價 值 與 評 估 基 準 日 的 估 值 並 不 會 存 在 重 大 差
距 ，

因 此 ，估 值 師 認 為 時 間 差 距 並 無 對 以 二 零 二 五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為 評
估 基 準 日 所 達 致 的 估 值 結 論 造 成 重 大 影 響 。

鑒 於 上 述 各 項 ，本 公 司 認 為 ，該 土 地（ 連 同 豎 立 在 該 土 地 上 的 房 屋
及 建 築 物 及 機 器 設 備 ）於 評 估 基 準 日 的 估 值 為 釐 定 支 付 事 項 代 價 的
合 適 基 準 ； 故 代 價 屬 公 允 合 理 及 符 合 本 公 司 及 股 東 之 整 體 利 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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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債務

誠 如 該 公 告 所 述 ， 金 額 為 人 民 幣 36 1 , 0 0 0 , 0 0 0 元 的 該 債 務 由 ( i )還 款
協 議 項 下 華 融 農 業 應 支 付 本 公 司 的 應 收 賬 款 人 民 幣 26 0 , 9 6 1 , 5 0 0 元
以 及 ( i i ) 華 融 農 業 應 向 本 公 司 支 付 出 售 事 項 的 代 價 人 民 幣
10 0 , 0 3 8 , 5 0 0 元 組 成 。 於 支 付 事 項 完 成 後 ， 還 款 協 議 項 下 華 融 農 業
應 支 付 本 公 司 的 應 收 賬 款 餘 額 為 人 民 幣 91 , 4 5 3 , 4 0 0 元 。

根 據 日 期 為 二 零 二 四 年 十 月 十 四 日 還 款 協 議 ，華 融 農 業 已 承 擔 壽 光
懋 隆 應 向 本 公 司 償 還 金 額 為 人 民 幣 71 4 , 1 4 1 , 7 0 0 元 的 應 收 賬 款 的 義
務 。因 二 零 二 四 年 十 月 至 十 一 月 期 間 本 集 團 與 壽 光 懋 隆 曾 發 生 金 額
為 人 民 幣 1 , 7 2 6 , 8 0 0 元 的 業 務 往 來 ， 還 款 協 議 項 下 應 向 本 公 司 償 還
的 應 收 賬 款 金 額 相 應 減 少 至 人 民 幣 71 2 , 4 1 4 , 9 0 0 元 。 於 二 零 二 五 年
三 月 份 華 融 農 業 向 本 公 司 償 還 了 金 額 為 人 民 幣 36 0 , 0 0 0 , 0 0 0 元 的 應
收 賬 款 後 ，還 款 協 議 項 下 華 融 農 業 應 支 付 本 公 司 的 應 收 賬 款 的 餘 額
為 人 民 幣 35 2 , 4 1 4 , 9 0 0 元 。

根 據 股 權 轉 讓 協 議 ，出 售 事 項 人 民 幣 20 3 , 0 3 8 , 5 0 0 元 的 總 代 價（「 出
售 事 項 總 代 價 」 ） 應 由 華 融 農 業 通 過 以 下 方 式 支 付 ：

( i ) 於 股 權 轉 讓 協 議 日 期 後 的 10 日 內 ，華 融 農 業 向 本 公 司 支 付 第
一 筆 金 額 為 人 民 幣 10 3 , 0 0 0 , 0 0 0 元 的 出 售 事 項 總 代 價 （ 「 第
一 筆 出 售 代 價 」 ） ； 及

( i i ) 出 售 事 項 完 成 後 的 12 個 月 內 ，華 融 農 業 應 向 本 公 司 支 付 金 額
為 人 民 幣 10 0 , 0 3 8 , 5 0 0 元 的 剩 餘 出 售 事 項 總 代 價 （ 「 第 二 筆
出 售 代 價 」 ） 。

華 融 農 業 已 根 據 股 權 轉 讓 協 議 向 本 公 司 支 付 第 一 筆 出 售 代 價 。

鑒 於 上 述 情 況 ， 於 債 務 支 付 協 議 日 期 ：

( i ) 還 款 協 議 項 下 華 融 農 業 應 支 付 本 公 司 的 應 收 賬 款 的 餘 額 為 人
民 幣 35 2 , 4 1 4 , 9 0 0 元 ； 及

( i i ) 股 權 轉 讓 協 議 項 下 華 融 農 業 應 向 本 公 司 支 付 出 售 事 項 總 代 價
的 餘 額 為 人 民 幣 10 0 , 0 3 8 , 5 0 0 元 （ 即 第 二 筆 出 售 代 價 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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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支 付 事 項 完 成 後 ， 華 融 農 業 將 完 成 支 付 金 額 為 人 民 幣
36 1 , 0 0 0 , 0 0 0 元 的 該 債 務 （ 由 還 款 協 議 項 下 的 應 收 賬 款 人 民 幣
26 0 , 9 6 1 , 5 0 0 元 以 及 第 二 筆 出 售 代 價 組 成 ） ， 故 ：

( i ) 還 款 協 議 項 下 華 融 農 業 應 支 付 本 公 司 的 應 收 賬 款 的 餘 額 為 人
民 幣 91 , 4 5 3 , 4 0 0 元 ； 及

( i i ) 股 權 轉 讓 協 議 項 下 華 融 農 業 應 向 本 公 司 支 付 的 出 售 事 項 總 代
價 將 被 全 部 支 付 。

承 董 事 會 命
山 東 墨 龍 石 油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董 事 長
韓 高 貴

中 國 山 東
二 零 二 六 年 一 月 二 十 三 日
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由 執 行 董 事 韓 高 貴 先 生 、 袁 瑞 先 生 、
王 濤 先 生 及 宋 廣 傑 先 生 ；非 執 行 董 事 黃 炳 德 先 生 及 張 敏 女 士 ；以 及
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張 振 全 先 生 、 董 紹 華 先 生 及 張 秉 綱 先 生 組 成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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